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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发部门： 密级：

川蓝集发[2004]085 号

四川蓝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

资产管理责任制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对集团资产的管理，进一步明确职能职责，确保

集团各单位反映资产状况的资料及时、准确，奖罚逗硬，特制定本制

度。

第二章 职责界定

第二条 各单位实行资产归口分级管理责任制，实物资产管理部

门、监管部门、使用部门和核算部门各负其责，相互制约。

第三条 本制度所指实物资产管理部门为集团总部总裁办；和骏

公司总裁办、材料部；嘉宝公司综合管理中心（总经办）；蓝光科技公

司综合管理部、采供部；和骏咨询公司行政部。

第四条 本制度所指实物资产监管部门为集团监察审计中心、集

团财务中心、各单位综合管理中心（总裁办、行政部）、财务部和审计

部。

第五条 本制度所指实物资产使用部门为各单位所有使用资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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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能部门。

第六条 本制度所指实物资产核算部门为集团财务中心、各单位

财务部。

第三章 各部门在资产管理中的职能、职责

第七条 实物资产管理部门的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对资产的验收、编号、实行标识化管理并分类建立实

物资产台帐，台账内容包括：名称、规格型号、购买日期、数量、存

放地点、使用部门或使用人等。定期与使用部门、财务部门核对账目、

参与盘点。

（二）负责集团（公司）与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调拨，负责集团（公

司）内部各部门之间资产转移的监交。

（三）负责对闲置资产的管理，对需要调拨、处置、报废或出让

的资产提出申请和处置建议。

（四）负责对现场拆除物资（含样板房物资、建筑物拆除物资），

进行清理、回收并按能否再次利用对拆除物资分类，登记造册、提出

处理建议报资产监管部门。

第八条 实物资产监管部门的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检查各单位资产的使用情况，对资产利用情况实施监

管，。

（二）负责组织各单位资产的清查盘点工作。

（三）负责对资产的购置、调拨、处置、报废实施监控。

（四）集团监察审计中心、集团财务中心对各单位上报报废、盘

盈、盘亏物资进行核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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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集团监察审计中心、集团财务中心负责对各单位上报的闲

置资产提出调拨使用、或变现、或报废等处理意见。

（六）集团监察审计中心、集团财务中心负责对现场拆除物资（含

样板房物资、建筑物拆除物资）提出清理、回收和处置意见。

（七）定期或不定期出具资产管理审计报告，对存在的问题进行

揭示，提出审计建议。

第九条 实物资产使用部门的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建立严格的使用管理、保养、检修责任制和操作规程，

并正确使用资产和做好日常维护管理。

（二）负责本部门资产购置的申购。

（三）对本部门使用的资产分类建立使用台帐，明确使用人和责

任人，并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清理核对，保证帐实相符。

（四）负责将本部门闲置、报废或淘汰的资产向资产管理部门报

告，经相关部门核实后，办理台帐核销手续。

第十条 实物资产核算部门的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各类资产的帐务核算和管理。

（二）负责办理资产购置、调拨、盘点、报废的财务手续。

（三）建立对帐机制，定期或不定期与管理部门和使用部门核对，

做到帐、卡、物相符。

（四）负责按年度编制资产汇总表。

第四章 处罚条例

第十一条 对各单位未按要求建立实物台帐，造成资产管理混乱

的，对实物资产管理部门责任人及负责人处以 500-10000 元罚款，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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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（总经理）承担连带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对各单位未建立对帐机制，造成资产帐实不符、帐帐不

符的，每发现一处对资产管理部门责任人、使用部门责任人、财务部

责任人处以 50-200 元的罚款，各部门负责人及总裁（总经理）承担连

带责任。

第十三条 对各单位违反资产购置、报废、处置程序，或各单位相

互间（或公司内部）调拨资产，未按规定报批或办理资产移交手续的，

按资产原值的 20%对资产管理部门责任人、使用部门责任人处以罚款，

同时资产管理部门、使用部门负责人及总经理承担连带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未按规定按时报送资产统计报表，每推迟一天，对责任

人和部门负责人各罚款 100 元，推迟两天，对责任人和部门负责人各

罚款 200 元，以此类推。

第十五条 资产统计报表未加盖公章，无制表人、审核人、总裁（总

经理）签字确认，每发现一处扣罚资产管理责任人和负责人各 10元。

第十六条 资产统计报表内容填写不真实、数据不准确、未按规定

格式填列、漏项、随意变更项目，每发现一处扣罚资产管理责任人和

负责人各 20元。

第十七条 各单位使用部门未建立资产使用台帐，未进行日常保

养、维护，对资产使用不当， 对闲置的、需内部调拨或对外处置的资

产未及时向资产监管部门报告，造成资产损坏、闲置、重复购置等，

对使用部门责任人及负责人按资产原值的 20%处以罚款。

第十八条 各单位财务部未按资产类别进行分类核算、核对、盘点、

未及时办理资产变动财务手续，造成帐实不符的，每发现一处对财务

部责任人及负责人处以 50-200 元罚款。

第十九条 集团监察审计中心未建立资产管理台帐，未按时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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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状况报表、资产管理审计报告，或报表、审计报告中内容、数据

失误，处以资产管理责任人及负责人 50-1000 元罚款。

第二十条 集团监察审计中心、集团财务中心未及时对各单位上

报的闲置资产、现场拆除物资进行核实、提出处理意见，出现重复购

置，造成浪费的，按资产原值的 20%对责任人及负责人进行罚款。

第二十一条 集团监察中心为资产管理考核单位，对各单位资产

管理情况进行考核，形成处罚意见后，报集团董事局备案后执行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存量资产、应收帐款的管理责任按《四川蓝光实业

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制度》、《四川蓝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应收帐款

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监察审计中心。

四川蓝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

二○○四年八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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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总裁

送：副总裁、财务总监、总裁助理、审计总监

发：集团公司各部门、各子公司

拟稿：万 均 审核：孙 蔚 总裁办公室印制（此件 24 份）


